乌海市财政局关于公开征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评审质量，提高政府采购效率。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发布的《构建政府采购“全区一张网”实施方案》的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实现政府采购业务“一网通办”，全流程电子化,采购信息化业务标准全区一致，达到“统一规划建设、统一建设标准、统一信息发布、统一基础信息、统一交易平台、统一监督平台”的目标。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促进我市政府采购工作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向社会公开征集乌海市全市（包含旗县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通过我市初审、自治区终审的模式，入库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专家库。欢迎符合资格条件、有意从事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积极申报注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方式
　　此次公开征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采取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征集范围
　　凡符合《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资格条件，自愿加入我市评审专家库的人员皆在本次征集范围内（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的从业人员暂不在本次征集范围）。申请加入评审专家库的人员根据本人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的专业或专长，申报评审专业。具体评审专业类别详见附件一。
由于政府采购业务系统切换，原在乌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家库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需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重新登记相关信息，重新申请入库。已经在自治区专家库完成入库的专家不需要重新登记，自行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进入“专家管理→我的信息→专家可评审区域”勾选“乌海市本级或者乌海市所属旗县区（市）”即可参与乌海市地区的项目评审工作（专家根据自己可评审区域进行勾选）。
三、征集条件和要求
　　按照《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规定，结合本次专家招聘的具体要求，申报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的各类技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无行贿、受贿、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
　　（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
　　（四）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工作,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中国公民;
　　（五）不满7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
四、入库申报流程
　　第一步：申报评审专家资格的各类专业人员应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http://www.nmgp.gov.cn/）,点击网站的【政府采购云平台】，进入到系统登录界面，点击右下角【注册】按钮进行注册。具体操作可参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政采活动信息公开上方‘政采业务指南’中 ‘操作手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交易云平台评审专家操作手册》”。
第二步：专家提交个人信息时“提交审核部门”统一选择“乌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由乌海市财政局进行初审，自治区财政厅负责入库审定。
第三步：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云平台”提交电子资料后，需要填写《乌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申报表》《乌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详见附件二、三)并打印后进行盖章或者签字。表格及承诺书可在乌海市财政局门户网站（http://czj.wuhai.gov.cn/）或乌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whggzy.com/）的“乌海市财政局关于公开征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通知”中下载。
评审专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点击专家管理→专家管理→我的信息→附件信息，将“乌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申报表”，“乌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扫描件上传到“自荐承诺书或单位推荐函”一栏（在职评审专家申报只能选择单位推荐，退休评审专家可以选择自荐）。
第四步：通过乌海市财政局初审成功的专家需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线上考试。
第五步：考试合格后，自治区财政厅进行最终审定，审定合格后，入库云平台专家库。
五、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按照《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规定，应聘人员如果成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将享有以下权利、履行以下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

1、对政府采购制度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2、对政府采购项目的评审权；

3、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表决权；

4、按规定获得相应的评审劳务报酬；

5、参见政府采购制度培训及考核；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

1、为政府采购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评审意见；

2、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纪律，不向外界泄露评审情况和商业秘密；

3、发现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应及时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财政部门报告并加以制止；

4、配合有关部门处理供应商的询问、质疑和投诉；

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评审专家有违纪违法行为的，财政监管部门将视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予诚信记录、通报批评、取消评审专家资格、没收违法所得、追究经济赔偿责任、提请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征集时间及咨询支持
（一）本次征集时间为：2021年01月11日至2021年02月09日，以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征集工作将根据实际工作不定期开展。
（二）业务咨询电话：0473-2039097
（三）技术支持电话：0473-2041009
